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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9                           证券简称：新光药业                           公告编号：2020-033 

浙江新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光药业 股票代码 3005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源洋 裘大可 

办公地址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环城西路 25 号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环城西路 25 号 

电话 057583292898 057583292898 

电子信箱 xgpharma@163.com xgpharma@126.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8,431,943.52 137,382,400.23 -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020,947.95 43,196,972.52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1,247,444.64 40,796,570.12 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411,555.84 43,872,701.92 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7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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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7 7.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7% 5.63% 0.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28,918,710.22 861,130,616.44 -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4,154,561.02 799,710,212.70 -3.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0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岳钧 境内自然人 38.25% 61,200,000 45,900,000   

嵊州市和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61% 44,169,542    

夏元丰 境内自然人 0.49% 780,100    

金满武 境内自然人 0.40% 635,000    

罗志逵 境内自然人 0.22% 355,000    

#刘斌 境内自然人 0.20% 326,920    

华泰金融控股

（香港）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20% 326,019    

达孜县欣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0% 313,700    

上海明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明

汯价值成长 1 期

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18% 293,009    

#叶承全 境内自然人 0.18% 282,1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股东王岳钧与嵊州市和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2.

股东罗志逵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换届离任。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刘斌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26,920 股。2.公司股东叶承全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4,900 股外，还通过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7,204 股，实际

合计持有 282,104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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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面对医药行业政策环境变化和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公司坚持既定发展战略，稳扎稳打，

积极应对行业政策发展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中心，以创新拓未来，扎实推进

主营业务的优化与整合，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843.1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51%，本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

黄芪生脉饮、西洋参口服液、伸筋丹胶囊营业收入同比分别下降8.49%、0.49%、2.52%。报告期内，公司

营业成本5,756.9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9.01%。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1,386.01万元、管理费用788.78

万元、财务费用-666.23万元，三项费用较上年合计减少62.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41%，基本与上年持

平。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53.89万元，增长8.07%。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02.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4%。 

1、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及贡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为黄芪生脉饮、伸筋丹胶囊和西洋参口服液。其中，黄芪生脉饮收入占比

74.40%；伸筋丹胶囊占比9.88%；西洋参口服液占比12.76%。公司综合毛利率为55.23%。报告期内，公司

继续努力加大其他产品的市场培育力度，销售收入占比较上年增长13.21%。 

2、整合生产资源，积极复工复产，切实保障市场供应 

报告期内，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生产销售、物流配送等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积极应对风险，

公司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积极做好疫情期间的防疫抗疫、恢复生产工作，确保产品稳定、及

时供应。同时，公司通过整合现有生产资源，科学编制生产计划、充分挖掘生产潜能，全面提升生产效率，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保证了主导产品的市场供应。 

3、抓住发展契机，调整营销策略，优化营销体系 

报告期内，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季度全国各地实施人员居家隔离措施，使得各类经济活动陷入

停滞，产品销售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中医药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医疗人员及

公众的充分认可，重新彰显了中医药的独特价值。公司牢牢把握中医药发展新的契机，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和消费习惯的改变，在疫情缓解后，公司及时调整营销策略，优化整合营销体系，进一步加强终端市场培
育，加大市场维护力度，做好客户的维护与管理，积极开展线下线上营销渠道建设，提升学术推广力度，

充分发挥主导产品在老龄化社会中对中老年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颈椎病、肩周炎等以及健康保健等领域的

治疗优势，做好慢病管理用药的推广教育；同时，积极培育潜力产品市场。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销售

在不利的市场环境下保持了稳定，其他产品销售增长13.21%。 

4、重视产品研发，强化工艺革新和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为498.0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3.88%。 

公司坚持以“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生产一代”的产品开发策略，重点围绕现有产品进行二次开发，致

力于生产工艺的优化改进和质量标准的提升研究，同时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进行产品储备和技术储备，

并适时的进行储备转化。1、报告期内，公司与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等科研单位合作，继续开展黄芪生脉
系列产品药效物质基础及质量标准提升研究，明确产品的有效物质，综合评价药效作用，并通过提升质量

标准，更有效的控制产品质量，深入挖掘临床价值，不断加宽加深“护城河”保护，提供强有力的临床学术

支持。2、报告期内，公司注重专利技术的自主研发，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一种黄芪生脉饮在制备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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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高压药物中的应用》等2个专利的申报；3、积极推进绍兴市中药“五个一”工程——“黄芪的质量对比研

究及标准化种植”项目的开展，通过标准化种植，确保相关产品质量的稳定性；4、继续开展储备产品转化
工作，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对前期储备的多年未生产的产品开展恢复生产备案工作，采用先进制药技术和

设备对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进行优化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全国独家品种“黄芪生脉颗粒”通过浙江省药品

化妆品审评中心的复产审评验收备案，已正式投放市场销售；同时，对清热解毒口服液、抗骨增生片等市
场潜力产品进行复产工艺验证。5、开展质量标准提升研究，报告期内，公司独家品种黄芪生脉颗粒及增

液颗粒已被录入《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多糖标志物黄芪生脉饮新质

量标准的建立及其在过程控制中的应用研究》项目已完成申报。 

5、积极回馈投资者，做好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规范运作，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文件关于

股利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组织开展了2019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2019年度股

东大会暨投资者交流会等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同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认真遵循
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的原则，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着力塑造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

好形象。 

6、优化公司治理，推动卓越绩效管理，打造高效管理团队和员工队伍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法律法规规范运作，不断加强法人治理，进一步规范管理体制，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及时更新完善公司治理内控制度。 

在公司内部建设方面，公司继续强力持续推进企业卓越绩效管理，推进以顾客为导向、追求卓越的经

营理念，打造高效管理团队和员工队伍，通过薪酬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员工培训等方式，增强战略执行
力，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推动公司进行管理改进和创新，持续提高公司的整体绩效和管理能力，有效提

升了公司整体管理水平。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1月1日）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01月0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189,503.35  -189,503.35 

  合同负债  189,503.35 189,503.35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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